
 
 

 

經濟部水利署性騷擾申訴案件處理簡要流程圖 
一、法令依據 

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及本署性騷擾防治申
訴調查及懲處要點。 

二、處理流程 
 

 

本人、法定代理人、委任 

代理人提出申訴 
 
 

言詞                       書面 
 
 
 

做成書面紀錄 
 
 
 

申評會確認是否受理 
 
 

受理 不受理 
 
 

由主任委員指派3位以上委員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
查 

 

 

調查完成後，提申評會評議 

屬性騷擾防治法規範之性騷擾事件，應於申訴或
移送到達之次日起 20 日內，以書面通知當事
人，並副知所在地直轄市主管機關 

 
 

成立 申訴案件之評議決定 不成立 
 

 
 
應作成懲處及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 

仍應審酌評議情形，為必要處理之建議 

 
 

     

     事後追踨 

          

 
    
 
 
 

 

 
 

 
 
 

 

 

三、作業注意事項 

1、申訴管道： 

   (1)申訴電話：04-22501560  (2)申訴傳真：04-22501634  (3)申訴信箱：580@ms2.wra.gov.tw 

2、申訴如屬性騷擾防治法規範之性騷擾事件者，申訴期間於事件發生後1年內為之。 

申訴決定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2個月內結案，必要時得延長 1個月) 

屬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之性騷擾事件，對申

訴決議有異議者得於決議送達之次日起 20日

內向申評會提出申復 

屬性騷擾防治法規範之性騷擾事件，逾期未完成調

查或不服調查結果者得於 30日內向所在地之直轄市

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 

維持或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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